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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曼彻斯特学派对人类学的理论贡献

张晓辉，王秋俊

摘 要: 以格拉克曼为代表的曼彻斯特学派是新功能主义的生力军，该学派的理论和方法

在人类学学术史中具有重要地位。曼彻斯特学派除了对平衡与社会变迁、冲突与仪式、流言蜚
语等人类学一般理论具有重要贡献外，其从法的定义、法律的理性、部落社会的法理学、离婚
研究视阈对法律人类学的丰富，从田野工作方法、扩展个案研究法、法律民族志的写作方法等
角度对研究方法的创新，对人类学的发展均做出了应有贡献。
关键词: 社会人类学; 功能主义; 曼彻斯特学派; 格拉克曼; 理论贡献

曼彻斯特学派是人类学界对英国曼彻斯特大

学人类学系以格拉克曼 ( M. Gluckman) 为代表
的人类学家群体的称谓。该学派于 20 世纪 40 年
代末开始崛起，在 20 世纪 60 年代达到鼎盛，与
伦敦政治经济学院、牛津大学、剑桥大学的人类
学家共同创造了英国社会人类学的黄金时代。①

一、曼彻斯特学派对人类学一般理论的贡献

20 世纪 40 年代，英国的功能主义人类学理
论受到来自田野材料和殖民地社会变革的挑战和

质疑，在这样的理论困境下，通过新的民族志材

料来弥补理论漏洞，构建具有说服力的新理论，

成为当时英国社会人类学家在学术上的集体追

求。曼彻斯特学派人类学家依靠长期的田野工作
和大量具有学术价值的民族志成果，在人类学的

一般理论方面为社会人类学的新功能主义做出了

重要的理论贡献。
( 一) 平衡与社会变迁

拉德克里夫·布朗 ( A. R. Radecliffe Brown)
倡导的结构功能主义基本不涉及社会变迁的问

题，而是强调社会结构的稳定和社会结构各部分

之间的平衡。这样的理论一方面不符合民族志反
映出来的社会事实，另一方面，也限制了人类学

家的研究，因为对社会情况的描述本身就容易招

致变迁的困境。②

格拉克曼对社会变迁问题一直保持着浓厚的

兴趣，主张平衡是系统在其原有状态被侵扰后的

一种恢复状态的倾向，是重复性平衡。如果系统

处于平衡状态，矫正程序就会吸收各种干扰，以

便系统通过矫正程序启动后能在之前的相同条件

下运行。③ 他还认为，即使在上述平衡模式的系

统中，社会也会逐步变迁。在社会变迁中，社会

制度不断重复和不断变化，既有的社会秩序或文

化对于历史事件有一种包含能力。过去包含着现

在，因为我们看待过去的历史时，总是习惯于以

现在的社会、文化或个人的框架去理解过去的事

件，同时，现在也包含着过去，因为现在的结构

总是从过去脱胎而来的，现在总是多少带有过去

的形式或影子。④ 格拉克曼的平衡与变迁理论虽

然还显得保守，但毕竟将结构功能主义的平衡理

论撕开了一道口子。在格拉克曼的影响下，社会

变迁一直是曼彻斯特学派在非洲城市化和移民研

究中的核心问题。

( 二) 冲突与仪式

在社会共识和规范一体的理论前提下，功能

主义不承认社会中存在冲突。为了克服功能主义

的这一理论缺陷，格拉克曼汲取了马克思关于社

会结构中存在冲突的观点，认为社会冲突具有不

可避免性，并从对仪式的解释中分析社会冲突的

价值和解决冲突的途径。格拉克曼认为，在仪式

中，现实的社会冲突以戏剧化的夸张形式表现出

来，从而达到消除不满，维护统治秩序的目的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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使冲突有利于社会秩序的恢复并最终走向社会的

整合。例如，反叛仪式就是 “通过允许人们按
照通常被禁止的方式去行动，以一种颠倒的形

式，表达了特定类型的社会秩序的常规公正

性”。①仪式的研究解释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
的政治行为，也为西方社会提供了政治冲突解决

机制的参照物，即非洲部落解决政治冲突的和平

途径。
曼彻斯特学派的另一位人类学家特纳 ( V.

W. Turner) 进一步发展了关于冲突与仪式的理
论，他从象征符号的视角分析冲突与仪式，提出

了象征人类学意义上的仪式理论，并对阈限

( Liminoidal) 的概念作了新的阐释。他说: “阈
限也许可以看作对于一切积极的结构性主张的否

定，但在某种意义上又可看作它们一切的源泉，

而且，不只如此，它还可看作一个纯粹可能性的

领域，从那个地方观念和关系的新颖形貌得以产

生。”② 特纳以后的许多论著都以阈限作为分析
概念，在他的推动下，阈限成为了人类学理论中

的一个关键概念。
( 三) 流言蜚语

流言蜚语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似是而非的小

道消息或诽谤他人的闲言碎语。曼彻斯特学派的
人类学家科尔森 ( E． Colson) 在对马卡印第安
人 ( The Makah Indians) 的研究中，揭示了流言
蜚语具有社会内聚力的功能。马卡印第安人是美
国西北海岸印第安族群的一支只有 400 人的小族
群，人类学作品中著名的 “夸富宴 ( Potlach) ”
就发生于这个族群。科尔森在关于印第安人美国
化需要多长过程的研究中，发现马卡印第安人虽

然还保留着传统文化，但他们已经融入城市，甚

至融入了白人的社会，从外表上看，很难分清他

们与白人有什么差别。但是，他们又被内部的纠
纷和争斗所分裂，传播流言蜚语成为他们在适当

场合保持相互关系的经常性手段。关于人的等
级、财富、夸富宴的目的，都会有流言蜚语，特
别是在马卡印第安人的每一次政治活动中，部落

议会首领和官员往往会被恶毒的流言蜚语所抨击

和诋毁，直到首领和官员放弃行动。不断的流言
蜚语被认为是马卡印第安人社会关系的重要特

征，是识别马卡人的标志。③ 科尔森对流言蜚语
在日常生活中的功能所作的理论论证，揭示了流

言蜚语在族群识别、维系内部团结、制止背弃自
身文化行为上的功能，为流言蜚语成为人类学理

论的一个关键概念作出了理论贡献。

二、曼彻斯特学派对法律人类学的贡献

法律人类学的研究在 19 世纪曾经是人类学
研究的重要领域，但是，由于古典进化论的衰落

和早期社会材料的匮乏，建立在假设基础上的关

于早期社会法律的研究渐渐处于无人问津的地

位。④ 这种状况于 1926 年在马凌诺夫斯基 ( B.
Malinowski) 的《初民社会的犯罪与习俗》发表
后有所改善，而格拉克曼的一系列法律人类学的

论著，更丰富了社会人类学关于法律的理论。
这里阐述的只是格拉克曼论著中研究的几个

主要问题。
( 一) 法的定义

法的定义一直是人类学与法学争论的焦点，

它的意义不仅在于确定非西方社会有无法律的问

题，也在于是否要按照西方中心主义的观点讨论

法律问题，所以，即使在人类学家中对法的定义

也有不同的主张。格拉克曼认为，法的定义是一
个术语的问题，它是对重要社会现象的表达，应

当有较为宽阔的意义范围，而不应当只有一种单

一且严格的意义，更不应当只是在西方法理学的

概念体系中讨论部落法律的问题。所以，与其争
论不休，不如在一个宽松的意义时使用 “法律”
一词。⑤ 格拉克曼给出的定义是: 法律是被社会
中所有普通人认同的确定权利和理性行为的规则

体系，人们依照这个规则体系处理相互之间的关

系，获得保护自身权利的途径。⑥

格拉克曼的上述观点对于认识法的定义有明

显的意义。首先，法的定义不是惟一的，即使在
法学领域，关于法的定义也有多种，这些定义从

不同层面揭示了法的多样性; 其次，无论是在法

学或人类学的研究中，法的定义如果要具有普适

性，就应当具有宽阔的意义范围，这样才能包容

不同社会的情况; 最后，非西方社会是否存在法

律，不能套用西方法理学的概念体系，非西方社

会发展中形成的法与西方社会的法相比具有同样

的功能。
( 二) 法律的理性

法律的理性是法律的精髓，如果承认非西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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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会存在法律，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些非西方社

会的法律是否是理性的。格拉克曼通过对非洲部
落司法过程的分析，用大量生动翔实的案例和交

叉询问、证据展示等司法环节，呈现了部落法官
的推理逻辑和判案理由，以此证明非洲部落的法

律不但是有理性的，而且其秉承的理性与西方法

律拥有的理性是一致的。在司法过程中，尽管因
为社会背景的差异，推理的前提有所不同，但是

非洲法官和西方法官判决推理的逻辑和过程是同

样的。①

格拉克曼的观点有力地挑战了当时法学领域

中盛行的西方中心论和西方文化优越论。自 19
世纪以来，西方学者陶醉于西方政治、经济和文
化取得长足发展的成就，对非西方文化往往采取

居高临下的态度，试图以西方文化改造非西方文

化。然而，格拉克曼的研究证明，即使在需要逻
辑思辨和严密推理的司法领域，受非洲文化熏陶

的法官的理性也毋庸置疑，这种理性的同一性表

明非洲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平等性。
( 三) 部落社会的法理学

法理学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西方文化的产

物。但是，格拉克曼通过对非洲巴洛策人的调
查，认为非西方的部落社会中也有与西方法理学

相类似的法理学观念。格拉克曼说: 巴洛策人的
法理观念在大多数法理学的理论体系中都可以发

现。比如宪法性的法律和权力理论; 叛国罪和王
位继承; 土地权的性质; 对动产与不动产的法律

适用区别; 财产、合同、错误和伤害、债务的观
念。这些法理观念和西方宗主国的法理观念既有
相同之处，也有差别，它们共同影响着巴洛策人

生活的社会经济条件。巴洛策人的法理观念背后
是由家庭关系、亲属关系以及政治关系构成复杂
的社会关系，这些关系支配着对权利义务的认

识。② 他认为，尽管不同部落的法律有其独特的
一些要素，但它不是孤立的，通过比较可以理解

特定部落的法律，发现法律观念与社会关系中其

他要素的联系。所以，非洲部落的法律具有的理
性甚至可以从法理学的视角加以解读。③

在这个问题上，格拉克曼确实走远了，他要

用西方法理学的概念体系来证明非洲部落也存在

西方法理学的观念。将法理学简化为观念，在逻
辑上固然可以成立，但是，以西方文化为基础的

西方法理学，是集西方思想家和法学家数千年对

人类实践活动研究形成的思想体系，非洲法律的

一些观念可能与西方法理学中的某些内容相符

合，但这种现象除了说明西方法理学具有一定的

普适性之外，至多还能说明在非洲社会中也存在

法律的观念，至于这些观念是否与西方法理学的

观念一致，则不是衡量其价值的依据。
( 四) 离婚研究

格拉克曼在 1950 年发表的 《北罗德西亚洛
兹人和纳台尔祖鲁人的亲属关系与婚姻》论文
中，报道了他在祖鲁兰和巴洛策兰发现的两种现

象: 在祖鲁人中，离婚的人不多，在宗族的族谱

上或早期的记录中几乎看不到离婚的情况。而在
巴洛策兰，离婚的人很多，许多人有 5 次或以上
的离婚经历。④ 按照功能主义的理论，社会制度
的功能在于它能保证社会获得永久且整体的稳

定。这个理论可以解释祖鲁人家庭的稳定性与社
会稳定性之间的联系，却不能解释洛兹人社会的

高离婚率如何有益于社会稳定性的保持。为了解
决这个理论难题，格拉克曼着重考察婚姻制度与

其他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，试图揭示保持社会稳

定的条件，在这种条件下，稳定的社会能够容忍

婚姻经常性破裂而不危害社会的整体稳定。格拉
克曼认为，部落法庭、法律、程序规则的运行对
离婚率有影响。离婚率仅仅是婚姻稳定性的一个
索引，而婚姻的稳定性则反映了亲属结构的功

能。婚姻的稳定不是因为离婚容易还是困难，而
是因为社会成员将婚姻视为长期的合同。当然，
法庭和法律对变化的社会作出的应然反应，也会

强化婚姻的稳定性。⑤

除了离婚率问题，曼彻斯特学派对离婚的研

究还涉及婚姻费用、婚姻压力等问题。对于曼彻
斯特学派的人类学家来说，离婚既是一种法律现

象，也是一种社会现象，研究离婚问题的目的，

是为了解释社会制度与社会秩序的关系，并在对

不同地方的离婚率和离婚制度的比较中，发现决

定社会稳定的不同因素，以及法律和司法对社会

的影响。

三、曼彻斯特学派对研究方法的贡献

曼彻斯特学派的人类学家在研究实践中总结

了许多新的研究方法，这些研究方法是支持他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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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的技术手段。
( 一) 田野工作方法

曼彻斯特学派的田野工作方法由典型区域调

查法、网络工作法、区域比较法和历史分析法等
环节组成，这些方法相互联系，环环相扣，被综

合地运用于田野工作和民族志写作中，以保证对

一个完整社会的社会问题进行全面研究。
典型区域调查法也叫“样板区域 ( Sample Ar-

ea)”法，该方法来自格拉克曼 1945年为罗德 －利
文斯顿研究所制定的，关于对英属中部非洲的 7
年研究计划。这个计划将大范围的研究区域分成
若干具有典型代表性的 “样板区域”，由研究者
实施田野调查的研究工作。① “样板区域”的调
查工作由一个个研究团队实施，这些分布各地的

研究团队形成相互联系的工作网络，有利于资料

的交流和问题讨论，这就是网络工作法。在此基
础上，区域比较法的研究便成为可能，不同

“样板区域”的材料经过比较，可以分析劳动移
民和城市化对家庭、亲属组织以及经济生活、政
治价值观念、宗教和巫术信仰的不同影响，并能
考察乡村组织与国家组织的联系、城市与乡村
( 工业领域与部落领域) 的联系、工人组织与城
市其他社会关系的相互关系。②由于研究者长期
对一个地方或一片区域进行长时间的资料收集和

田野调查，历史分析法也就有了材料的支持; 同

时，透过关于社会制度进步发展道理的传说和将

变迁吸纳进去并对信仰体系具有支配作用的固有

观念，以及社会中安排现存秩序的历史事件就可

以发现非洲的历史。③上述田野工作方法适用于
团队的、区域范围大的田野调查，是对早期功能
主义田野工作方法的发展，符合社会人类学对更

广大的区域进行研究的抱负。
( 二) 扩展个案研究法

被格拉克曼命名为扩展个案研究法的分析方

法，是曼彻斯特学派在非洲研究中创造的研究路

径，这种方法注重对个案进行历史学意义上的分

析，而不刻意地寻求一般性概念; 同时也要求对

个案涉及的社会、原则、价值进行持续性的分
析，进而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分析社会变迁的

过程。④ 扩展个案研究法强调将人类学的历史分
析和整体论分析运用于个案研究，把反思贯穿于

民族志写作的始终，把一般性和宏观性研究植入

特殊性和微观性研究中。例如，格拉克曼在纠纷

与纠纷解决的研究之中，主张透过案例的时空关

系，考察与案件相关的社会历史和社会关系，获

得对社会生活、社会制度、社会变迁的整体性认
识。在非洲研究中，这种方法与过去对部落社会
结构仅做形貌学上的分析不同，也超越了只对部

落社会宗教体系和与之相协调的世俗关系及行为

做一般概括的分析。
( 三) 法律民族志的写作方法

格拉克曼坚持用英语写作法律民族志。他认
为，这里不是能否用英语讨论非洲人司法程序及

其价值的问题，而是如果我们要理解非洲的法

庭，就要去理解他们对社会关系的处理方式。无
论在非洲还是西方，法官在处理纠纷时都会根据

案件的情况，运用社会关系的机制调解纠纷。如
果我们能够正确地对待两种文化的相似性和差异

性，这种解决纠纷的过程和推理的相似性就能提

供文化间互译的可能性。法律民族志的写作要注
意三点: 首先，要看对违反行为规范事实的证据

评估。其次，既考察存在着的差异性，也考察是
否存在着可供进一步分析的共性———人际关系，
文化的不同正是产生于人际关系。最后，如果要
引入多样性观念的话，还要研究强制性机制的存

在对司法推理过程的影响。⑤

格拉克曼的法律民族志写作方法虽然在当时

是人类学家普遍使用的写文化方法，但是，将有

着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概念转译为其他语言表达

的概念是否会造成曲解，这样的问题是所有异文

化研究共同面对的难题。时至今日，人类学家对
于怎样写文化问题虽然有了比格拉克曼时代更深

入的认识，然而，在语言、伦理、政治以及研究
者定位等因素的影响下，如何保证民族志的真实

性和避免对文化的误读，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探索

的问题。

四、结 语

尽管从 20 世纪 70 年代开始，随着格拉克曼
的退休和一些人类学家的离开，曼彻斯特学派逐

渐失去耀眼的光环，但是，曼彻斯特学派的理论

和方法在政治人类学、法律人类学、都市人类学
等分支学科中至今仍然具有持续性影响。

( 责任编辑 段丽波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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